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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財政部補充核釋母子公司依法合併辦理未分配盈餘申

報，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之規定 

為促進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實質投資，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之規定，財政部於109

年1月9日公布施行「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

法」，並於同年發布109年5月8日台財稅字第10904502360號令(以下簡稱財政部109年5

月8日令)，核釋連結稅制下如何適用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減除，今針對母公司統一購置供

合併申報母、子公司營運使用之情形，財政部發布111年8月8日台財稅字第11104009710

號令補充核釋財政部109年5月8日令，謹臚列重點如下： 

一、 合併申報之母公司統一購置該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供合併申報母、子公司營運

使用，規範得按實際供合併申報之母公司及其各本國子公司自行生產或營業使用之比

率（如：建築物以員工人數或辦公室使用面積，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以使用時數，或其

他合理分攤基準），分攤計算歸屬於合併申報個體之個別投資金額，計算請詳下列二

則釋例。 

 

釋例1：假設甲公司(母公司)整合母子公司資源，由其統一購置建築物新臺幣(下同)5,000元

供合併申報母、子公司營運使用。 

 甲公司(母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丁公司 

本期稅後淨利(淨

損) 
14,000 10,000 (2,000) 3,000 

提列法定(特別)盈

餘公積 
(1,400) (1,000) - (900) 

可供分配盈餘 12,600 9,000 0 2,100 

分派股利 (5,600) (9,000) 0 (2,100) 

未分配盈餘 7,000 0 (2,000) 0 

合併申報未分配

盈餘(A)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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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分攤基礎-個

別公司稅後淨利 

(B)3,000 

(=14000-1000+2000-

3000) 

(C1)10,000 - (C2)3,000 

合併申報未分配

盈餘歸屬個別公

司部分 

Ax[B/(B+ΣC)] 

937.5 

5000x(3000/16000)  

Ax[C1/(B+ΣC)] 

3,125 

5000x(10000/16000) 

0(註 1) 

Ax[C2/(B+ΣC)] 

937.5 

5000x(3000/16000) 

實質投資實際使

用比率(以使用面

積為分攤基準)(註

2) 

25% 30% 10% 20% 

分攤歸屬產業創

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之實質投

資金額 

1,250 

5000×25% 

1,500 

5000×30% 

500 

5000×10% 

1,000 

5000×20% 

得列合併申報未

分配盈餘減項金

額 

937.5 1,500 0 937.5 

合併申報未分配

盈餘 

1,625 (=5000-937.5-1500-937.5) 

註 1：合併申報之公司為本期稅後淨損，依財政部 109 年 5 月 8 日令規定計算之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分攤

歸屬於該公司之數額為 0，該公司分攤歸屬之實質投資金額得自當年度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減除之金額為

0。 

註 2：本例建築物實際供合併申報之母、子公司自行生產或營業使用比率合計為 85%。 

 

釋例2：假設甲公司(母公司)整合母子公司資源，由其統一購置建築物新臺幣(下同)5,000元

供合併申報母、子公司營運使用。 

 甲公司(母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丁公司 

本期稅後淨利(淨

損) 
12,000 10,000 (2,000) 5,000 

提列法定(特別)盈

餘公積 
(1,200) (1,000) - (1,500) 

可供分配盈餘 10,800 9,000 0 3,500 

分派股利 (6,800) (9,000) 0 (3,500) 

未分配盈餘 4,000 0 (2,000) 0 

合併申報未分配

盈餘(A) 
2,000 

計算分攤基礎-個

別公司稅後淨利 

(B)0 

(=12000-

10000+2000-5000 

=-1000) 

(C1)10,000 - (C2)5,000 

合併申報未分配

盈餘歸屬個別公

司部分 

Ax[B/(B+ΣC)] 

0 

2000x(0/15000)  

Ax[C1/(B+ΣC)] 

1,333 

2000x(10000/15000) 

0(註 1) 

Ax[C2/(B+ΣC)] 

667 

2000x(3000/15000) 

實質投資實際使

用比率(以使用面

積為分攤基準)(註

2) 

25% 30% 10% 20% 

分攤歸屬產業創

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之實質投

資金額 

1,250 

5000×25% 

1,500 

5000×30% 

500 

5000×10% 

1,000 

5000×20% 



得列合併申報未

分配盈餘減項金

額 

0 1,333 0 667 

合併申報未分配

盈餘 
0(=2000-1,333-667) 

註 1：合併申報之公司為本期稅後淨損，依財政部 109 年 5 月 8 日令規定計算之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分攤

歸屬於該公司之數額為 0，該公司分攤歸屬之實質投資金額得自當年度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減除之金額為

0。 

註 2：本例建築物實際供合併申報之母、子公司自行生產或營業使用比率合計為 85%。 

 

二、 依前點計算歸屬於合併申報個體之個別投資金額供各該公司有本期稅後淨利者自行生

產或營業使用部分，免依盈餘減除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如係供合併申報之公

司為無本期稅後淨利者使用，以及供合併申報以外之關係企業或其他人使用部分，仍

應依盈餘減除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勤業眾信觀點 

• 財政部111年8月8日台財稅字第11104009710號令係補充核釋財政部109年5月8日

令，按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規定，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採用連結稅制合

併申報公司，如有母公司整合資源統一購置供合併申報母、子公司營運使用之情事，

原已按財政部109年5月8日令申報107~109年度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減除，應可向稅

捐稽徵機關辦理更正申報。 

• 按盈餘減除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

正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3年內，如有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

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自動補報並加計利息補繳稅

款。依本令規定計算歸屬於合併申報個體之個別投資金額，供各該公司有本期稅後淨

利者自行生產或營業使用部分，免依該項規定辦理；如係供合併申報之公司為無本期

稅後淨利者使用，以及供合併申報以外之關係企業或其他人使用部分，仍應依該項規

定辦理。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聯絡資訊 

袁金蘭執業會計師 

glendyyuan@deloitte.com.tw  

盧再龍副總經理 

jeromelu@deloitte.com.tw 

劉紋廷經理 

tliu@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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